

揭西县人民政府与广东国碳汇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就共同进行生态资产开发、运营与管理的

《战略合作意向协议》
（征求意见稿）

甲方：揭西县人民政府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乙方：广东国碳汇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长路东城段49号1栋301室
法定代表人：陈心
职务：执行董事

鉴于甲方致力于推动揭西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生态资产的开发、经营与管理工作，乙方作为专业的新能源与生态领域企业，拥有丰富的技术、资金和运营经验，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共同推动揭西县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及相关领域合作达成如下意向：
一、合作意向
1. 合作目标
双方拟通过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揭西县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工作，探索生态资产的市场化开发、经营与管理模式，促进揭西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 合作内容
双方同意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
· 共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方面的省、国家试点申报，为县域经济发展或转型争取政策和曝光度。
· 探索GEP/VEP核算、监测、转化路径、交易市场及交易平台等。
· 通过VEP项目策划、包装等，为揭西县政府（或企业主）争取各类资金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资金（绿色贷款）、社会资金（PPP、EOD、基金、股权投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等。
· 探索生态产品认证；区域公用品牌打造。
· VEP项目深度服务（资金、技术和人才）；产业引进。
· 碳汇资产（含CCER、碳普惠、碳积分等）开发；环境权益交易（用水权、用能权、排碳权、排污权、森林覆盖率、水质净化率等）；探索纵向补偿、横向补偿、县域内部补偿、损害赔偿等机制。
· 固废与循环经济。
· 生态数据产业。
· 生态治理与修复（土壤、河流、矿山、空气）等业务方向。
3. 合资公司筹备
甲方同意在本意向协议签订后，由揭西县政府指定其旗下的平台投资公司，与乙方共同商讨成立合资公司事宜。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将围绕上述合作内容展开，具体业务方向待合资公司成立后由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二、合作方式
1. 甲方将提供揭西县的资源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政策优惠、项目申报指导等，协助乙方开展相关工作。资源支持的范围视同合资公司经营需求及经营状况逐步注入。
2. 乙方将负责提供运营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合资公司成立及运营，并确保合资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运作，不给政府增加债务风险。
三、合作期限
本意向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作期限暂定为5年。合作期限届满前3个月，双方应协商是否续签或进一步深化合作。
四、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1. 有权对合作公司/项目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合理化建议。
2. 协助乙方争取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为合作项目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3. 提供揭西县相关资源信息，包括不限于政府的各种规划、目标、数据，以及适宜的公司注册、办公场地、设备等，协助乙方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工作，推动生态资产的开发、经营与管理。
4. 协调揭西县相关部门，为合作项目的落地和运营提供便利条件，解决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1. 负责提供合作项目的运营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合资公司成立及运营。
2. 组织专家团队对揭西县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工作进行深度调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3. 主导公司运营，确保公司市场化、正常化运营。
五、知识产权与保密
1.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归合资公司所有。双方应共同维护合资公司的知识产权权益，未经合资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使用或授权第三方使用。若甲方确因工作需要，在不损害合资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下，合资公司应予无条件支持。
2. 双方对在合作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其他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用于本协议以外的其他目的。保密期限为本意向协议结束之日起2年。
3.合资公司获取的敏感数据，其所有权归揭西县人民政府所有；未经相关主管部门书面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用于商业开发。
六、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违反本意向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2. 如因不可抗力导致一方无法履行本意向协议约定的义务，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事件消除后15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双方应协商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若合作项目违反了国家和地方相关强制性法规，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作并追偿损失。
七、争议解决
本意向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揭西县人民法院管辖。
八、其他
1. 本意向协议为双方合作的初步约定，具体合作细节（包括合资公司股权比例、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待双方进一步协商后在正式合作协议中明确。
2. 本意向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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